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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國立臺灣大學郭明良團隊學術倫理案審議結果

高等教育教司 聯絡人：吳志偉    電話：0277365876 電子信箱：

david92@mail.moe.gov.tw

有關國立臺灣大學郭明良教授研究團隊涉及學術倫理案，經教育部依據嚴謹審

查及客觀證據，完成審議結果並依各相關法令檢討相關人員責任。本案審議程

序、調查結果、相關人員責任等，說明如下:

一、背景說明

因國外網站「學界同行審論平臺」（Pub Peer）質疑臺大郭明良教授發表之數

篇論文，在不同的實驗數據使用相同圖片剪貼，影響實驗結果的準確性，涉有

數據造假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教育部於105年11月15日函臺大依規定查處，

臺大經校內組成專業審查委員會調查處理後，於106年2月24日召開校教評會審

議並完成調查結果，函報教育部。

該校共調查17篇被檢舉論文，認定其中8篇之8位主要作者違反學術倫理並作成

相關處分；非通訊作者之其他共同作者則無法認定須負論文錯誤之直接相關責

任；該校並認定楊泮池校長於接受調查之論文中擔任共同作者是合宜的，其參

與部分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本案因郭教授研究團隊所發表之論文涉及教育部國家講座及學術獎獎項、獎補

助經費、教師資格審定及學校學位授予等事項，且為國內社會高度關切之案

件，爰教育部針對本案進行審議並釐清相關人員責任。

二、審議程序

(一)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專業審議

為求嚴謹與慎重，教育部於105年12月至106年1月就後續教育部複審作業委員

展開徵詢並組成相關領域之國內、外6位生物及醫學領域專家學者，籌組專業

審查小組進行專業審查，6位小組委員專業領域皆符合所審議論文之領域且均

為教授級或研究員等級，亦皆非臺大教授或臺大遴聘之外審委員，與郭明良教

授研究團隊均無合作關係。

   
教育部專業審查小組審閱資料，包括臺大提供之調查報告、相關作者答辯說

明、檢舉資料、刊登論文等，並經書面資料審查約3週時間後，於106年13月間

共召開4次審查共識會議。審議期間陸續依委員審查需求，請臺大提供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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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互核對及溝通，並參酌科技部專業審查意見及軟體比對資料、相關作者補

充答辯及說明錄音檔、國內外學術倫理規範等，依據專業領域審查共識決定審

議結果。

(二)與科技部召開聯合審議會議

   
教育部與科技部各自進行專業調查，並於3月6日召開第1次聯席會議，初步確

認兩部針對疑義論文之調查結果，另於3月15日召開第2次聯席會議，聽取疑義

論文之作者陳述意見及形成調查結論共識，並於會後將會議決議及相關作者陳

述，各自帶回兩部專案審查小組釐清確認並達成教育部專業審議共識。

(三)召開教育部學術審議會決定教育部複審結果

  
教育部專案小組依據上述審議共識完成專業審查結果及報告，經提教育部於3
月20日召開學術審議會全體委員會(出席委員24人，採共識決與票決，委員均遵

循迴避原則)，審議會委員包括各該學術領域之專家學者、科技部代表，依專業

審議報告逐一檢視討論各疑義論文、相關作者說明及涉及作者之角色，充分討

論後採共識決，確認本案專業審查結果、相關人員責任及後續處置建議，並票

決決定郭明良教授學術獎撤銷事宜。

三、專業審議範圍、原則及認定程序

(一)審議範圍：為複審臺大之調查結果，爰審議範圍與臺大相同共計17篇。

(二)審議原則：

   
以論文公開發表時的影像作為學術倫理判斷的考量依據

   
疑似造假之數據是否影響研究結論(評估其動機及影響範圍)
   

專業判斷結果不受期刊撤稿或勘誤與否的影響

   
參考當事人之貢獻度及答辯說明及臺大調查報告(惟不受其拘束)
   

國內外學術倫理規範

   
科技部委託進行之專業軟體程式分析結果 
   

該學術領域之專業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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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認定程序：

  
教育部專業審查小組委員依據其專業背景詳閱論文內容、檢舉資料及相關作者

說明及補充數據資料後，各自獨立提供審查意見並提出論文圖片數據之疑義，

復經多次共識會議形成對論文疑義內容之專業判斷，並參酌科技部委託專業分

析比對之影像證據，依據上述審議原則作成最後論文審議結果認定。

四、審議結果：

教育部就17篇疑義論文審議結果如下(以期刊名簡述，詳如附件1)，教育部審議

認定與臺大調查結果之差異如附件2：

（一）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計9篇)
經教育部審查認定刊登於以下期刊之9篇論文（臺大8篇），多屬圖片數據涉造

假或變造之嚴重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同附件1) ，其中刊登於Mol Cancer Res
(2007)一篇臺大未認定違反學術倫理但教育部複審認定違反學術倫理：

Cancer Cell(2006)、Cancer Res(2006)、J.Natl.Cancer(2006)、Mol Cancer
Res(2007)、J.Biol.Chem(2008)、Cancer Research(2010)、Cell Death
Differ(2013)、Oral Oncology(2013)、Nature Cell Biology(2016)等共9篇。

（二）查無直接證據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計7篇)
Carcinogenesis(2005)、Carcinogenesis(2008)、J Invest Dermatol(2009)、J Clin
Invest(2011)、Hepatology(2014)、Oncotarget(2016) 及Cancer Letters(2016)等7
篇。

（三）仍待釐清確認後續處置(計1篇)
J Natl Cancer Inst(2004)之論文圖片經科技部圖像分析有變造之痕跡，屬於新事

證，爰教育部另函請第一作者提供相關資料及回應說明，以符合程序，並將進

一步釐清後進行後續處置，惟本篇第1作者仍涉及其他確定違反學術倫理之論

文部分仍依各該論文之責任認定予以處理。

五、作者責任認定

教育部經審議決定，就違反學術倫理之相關作者責任歸屬區分為3類：違反學

術倫理責任、重要作者兼學術行政主管督導不周責任（詳如附件3）及其他共

同責任： 

（一）違反學術倫理責任

1.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

負擔最大及全部責任，惟涉及跨領域之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如已善盡確

保其所負責之部分之責任，其應負擔之責任得與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有所區

隔，惟仍應負擔相當違反學術倫理責任。此類作者包括：查詩婷、郭明良、林

明燦、陳百昇、譚慶鼎、蘇振良、張正琪、林本仁等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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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列名作者：

非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其他列名作者，如參與實驗者、論文數據圖片其他論

文之作者等，負擔其所貢獻部分的責任(如涉及造假則負擔造假之責任)，此類

涉及違反學術倫理之作者包括：郭亦炘、陳俐蓉、楊宇仁、張正琪等4人。另

主要提供技術輸出的合作者，跨學科合作者，如負責部分未涉及造假或違反學

術倫理者，則不認定其違反學術倫理。

（二）重要作者兼學術行政主管督導不周責任：

涉及學位論文或期刊論文造假之論文指導教授或計畫主持人、重要作者兼所屬

機構或監督單位學術主管等，雖未有實際涉及造假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但如

有督導不周或未善盡指導或督導責任者應負起相應督導不周的責任。此類作者

包括：郭明良(論文指導監督不周責任)、楊泮池(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任，詳第

6點說明)等2人。

（三）其他共同責任檢討：

如屬gift author(受贈作者)、guest author(掛名作者)、未符國內外對列名作者標

準(列名理由或排序不適當)等，雖未涉及明確數據造假或認定其違反學術倫

理，惟涉及因列名論文發表而獲益者，由學校整體檢討疑義論文中，其因列名

作者而需負擔之相應責任 (榮辱與共原則)。

六、楊泮池教授於本案之角色與責任

   
前述9篇被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論文中，楊教授合著計4篇，包括Cancer
Cell(2006)、Cancer Res(2006)、J.Natl.Cancer(2006)、Cell Death Differ(2013)，其

列名排序自第2至第12作者不等，依據教育部專業審查小組認定其參與內涵得

以列名作者，至於其排序是否妥適將另請臺大整體併同其他作者角色釐清，而

楊教授應負擔之責任，經教育部專業審議並提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審議後認定如

次：

（一）學術倫理責任：

未認定楊教授其有違反學術倫理，至於其作為列名作者之相應責任部分，則由

臺大考量列名作者榮辱與共的原則，予以檢討。

（二）重要作者兼學術行政主管督導不周責任：

楊教授以合作者角色參與Cancer Cell(2006)論文有一段時間，仍未能發現論文中

偽造數據之操縱和呈現結果。尤其在這篇論文大量勘誤的異常狀態下，仍未能

有所察覺；其擔任第二作者並於2008年期刊2度勘誤時任醫學院院長，已知本

篇大量異常勘誤情況，仍未能警覺調查並採取積極作為，以其兼具第二作者及

時任學術行政領導者角色而言，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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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講座及學術獎：

楊教授曾於2001年獲教育部第45屆學術獎及2007年第11屆國家講座，經查其申

請著作皆與4篇涉及違反學術倫理之論文無涉。

七、本案後續處置

   
依據上述審議結果，教育部之行政處置及督導學校檢討相關作者之處分(詳附件

3)說明如下：

(一)教育部行政處置

1.教育部學術獎：

查郭明良教授於97年獲選教育部第52屆學術獎，其申請學術獎之著作計有12篇
論文，其中有4篇為前述被檢舉論文。4篇論文中有3篇被認定違反學術倫理，

郭教授皆為通訊作者，依前述責任歸屬原則，應負擔最大及全部責任。有關郭

教授之學術獎，經提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審議後，經出席委員票決全數同意，撤

銷其學術獎資格並追回獎金新臺幣60萬元。

2.教育部獎補助款：

本案依該校調查結果確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又該校未能及時妥適處理並完成

調查結果，造成外界質疑，影響我國學術信譽，學校顯有監督管理不周之行政

缺失，教育部業扣減該校106年度補助經費計新臺幣5400萬元。

(二)督導學校限期檢討相關作者之責任與處分

  
教育部將函督導所涉學校依教育部審查認定之結果及前述作者責任歸屬原則，

於3個月內，依下列規定處理，至於涉及其他研究機構則另轉知機構處理：

1.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或其他校內懲處：

前述9篇被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論文之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及

共同通訊作者），依前述責任歸屬原則，應負擔最大及全部責任。臺大應依校

內學術倫理規定以及教師法第17條違反專業精神及第14條等規定，提請教評會

審議前述人員是否構成停聘、解聘或不續聘情事或依照校內相關規定(不予晉

薪、借調、休假研究、延長服務、重要學術行政主管職務)予以懲處。

2.教師資格審定：

針對認定違反學術倫理之9篇論文，將請所有作者（包括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及其他列名作者）之任職學校查明是否有以被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論文作為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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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凡以違反學術倫理論文送審教師資格者，學

校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定，撤銷該等級教師資格及作成相關

處分。

3.學位授予：

違反學術倫理論文之數據圖片涉及學位論文之其他列名作者，包括郭亦炘之碩

士論文(J. Biol. Chem，2008)、陳俐蓉之碩士論文（Mol CancerRes，2007）；學

位論文題目與前述論文相近者包括楊宇仁之碩士論文（Oral Oncology，2013）
及查詩婷之博士論文（Cancer Research，2010）等均有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

疑義，臺大應依學位授予法規定，釐清相關疑義並審議是否撤銷渠等人員之學

位。

4.其他共同列名作者相應責任之檢討：

如教師在疑義論文中，屬未符國內外對列名作者標準而列名，並因疑義論文發

表而獲益者，雖未涉及明確數據造假或認定其違反學術倫理，仍應檢討相應責

任(榮辱與共原則)。查郭師團隊17篇論文中高達85名列名作者，經檢視其中違

反學術倫理之9篇論文中，部分有列名理由不充分或排序不適當等不當列名問

題，臺大應依前述原則整體檢討各列名作者之列名適當性及相應責任，如列名

作者以違反學術倫理論文作為教師資格、獎補助申請或學位取得等因列名而獲

益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三)有關楊校長不續任案，依該校106年3月23日函教育部略以，「楊校長於本

年3月18日校務會議清楚且強烈表達於本年6月任期屆滿後不再續任，爰將依相

關規定辦理校長遴選事宜」。

八、後續推動方向

教育部強調，臺灣大多數教研人員都是嚴謹誠實的研究者，非常少數的人會違

反學術誠信，教育部與科技部對發生學術不端行為相當重視，除積極處理，絕

不寬貸，同時從個案中檢討，透過政策積極引導、調整資源分配，建立尊重多

元價值之教研升遷制度、健全學研計畫補助與獎勵之審查指標及相關評鑑體

系、強化學術倫理政策與規範(含列名作者之規範與責任)、建立從計畫主持

人、指導教師、研究者到學生之倫理教育機制；另將與科技部合作，就學術研

究及調查學術研究不端行為制定基本規則，並防治相關學術不端行為，以協助

學術研究者回歸研究初心，以求真求實的態度面對學術研究，並使教研人員有

所遵循，建立好的學術文化的風氣。

上版日期：1060330



2017/5/1 高等教育司列印內容

https://depart.moe.edu.tw/ED2200/PrintContent.aspx?n=90774906111B0527&t=FB01D469347C76A7 7/7

  相關檔案

(附件1)教育部複審臺灣大學郭明良團隊論文列表 (532.06KB).pdf檔案下載

(附件2)本部與臺大審議結果差異 (122.42KB).pdf檔案下載

(附件3)人員責仕及處理規定 (152.47KB).pdf檔案下載

    © 高等教育司

http://ws.moe.edu.tw/Download.ashx?u=C099358C81D4876C725695F2070B467E8B81ED614D7AF43EA3B1DFDFD9FE5974F5A6A8BDC7F1B928AAC2E7C5407AF4F8C6FF1BAACF99551982FEE1450F76500621F60ED32ADF6ACCC9481ECE0132A8BB&n=C612F6A0BC465D293E4E45CF65F548CE9643AEE58D1FE1023667942D22B472F21D604E34A1F0B7420C64664B4C5E64C8055F744A5F7FBDC7708A0623563F84EA02A99FF16474B07A&icon=..pdf
http://ws.moe.edu.tw/Download.ashx?u=C099358C81D4876C725695F2070B467E8B81ED614D7AF43EA3B1DFDFD9FE5974E6FD25F17E7C87EC1BF34C74B5F4EDA0F0C16F1177CB32307A820A1A2D0FB0D72E35E0DA79A264D5D294725FB25D2DC1&n=38623DA0883CC2F2C0D223C2B3176DD86CC558E875188BC19340F58625707B4F533143A308236FFA296DA64228C4FE43&icon=..pdf
http://ws.moe.edu.tw/Download.ashx?u=C099358C81D4876C725695F2070B467E8B81ED614D7AF43EA3B1DFDFD9FE597485A9C22F9CF0B449955B308691D29556FF1EC7E4B8B57961585CC63F8019F5F31DA38FF2168CF47C678EE9E56394CA6C&n=0BE586BCA44806AED9BC3AEF5E4846DC9E2D6CD165CA9B3FE152C0A01C53430475496E751E96A61643CD6F21C90F6AD7&icon=..pdf

